
 
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东公积金〔2022〕29号 

 

关于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到期后与    
常规性政策衔接过渡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： 

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同意，《关于贯彻落实住

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》相关政策到期后按以下做法

衔接过渡： 

一、单位缓缴/降比政策的衔接 

（一）涉单位的缓缴/降比阶段性支持政策在 12 月 31 日到

期后不再延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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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已申请使用了阶段性缓缴的单位，在 12 个月期限届

满后应及时补缴并恢复正常缴存。期限届满后未能恢复正常缴

存或一次性补缴存在困难的，可分别依据《东莞市住房公积金

缴存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十八条申请缓缴、降低缴存比例，

或降低缴存比例补缴、分期补缴、延期补缴。 

（三）已申请使用了阶段性降比的单位，在 12 个月期限届

满后应及时恢复正常缴存，若未及时恢复的，业务系统依规自

动将单位和个人缴存比例调整为 5%。对仍有困难的单位，可

依据《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申请缓缴、

降低缴存比例。 

二、继续执行逾期个人贷款的阶段性支持措施 

受新冠感染疫情影响的职工（具体包括感染新冠感染住院

治疗或隔离人员、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、参加疫情防控

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失去收入来源的四类公积金借款职

工），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可填写《涉疫情住房

公积金贷款宽限处理申请表》和《个人信用报告异议核查申请

表》申请，我中心将不作逾期处理，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

部门，不计罚息。 

三、阶段性提高租房提取额度的政策转为常规政策 

2023 年 1 月 1 日起，租金低缴存额全额提取的规定标准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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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到期后与   

常规性政策衔接过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        
政策解读 

 

一、关于单位缓缴/降比政策的衔接 

我市涉及单位的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包括缓缴和降

比两部分。政策实施以来，业务办理方面，共有有 72 家单位办

妥缓缴业务，涉及资金 4910.6 万；共有 125 家单位办妥降比业

务，涉及资金 8434.8 万元，合计为 182 家单位（其中有 15 家

单位同时办理了缓缴和降比业务）纾困 1.33 亿元，共涉及职工

30720 人。按照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关于实施

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建金〔2022〕45 号）要

求和省住建厅的提示，涉单位的缓缴/降比阶段性支持政策在 12

月 31 日到期后不再延期。对于申请使用了阶段性缓缴的单位，

在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，应及时补缴并恢复正常缴存;对于申请

使用了阶段性降比的单位，在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，应及时恢复

正常缴存，若未及时恢复的，业务系统依规自动将单位和个人

缴存比例调整为 5%。对仍有困难的单位，可依照《东莞市住房

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必要的程序要求，申请缓缴、

降低缴存比例或补缴。 

二、关于继续执行逾期个人贷款的阶段性支持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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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阶段性支持政策实施以来，我中心处理受新冠感染疫情

影响的职工，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不作逾期处理，

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，不计罚息共 2 笔。尽管我市公

积金贷款风险可控，逾期率仅有 0.01%（国家考核要求不高于

0.15%），但考虑到受疫情影响的职工对该项政策可能有需求，

且根据省厅《关于做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到期后与常

规性政策衔接过渡有关工作的提示》中提示，如逾期无法及时

偿还，可适当参考《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

会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

知》第十一、十二条有关做法。因此该项逾期管理政策继续执

行，即受新冠感染疫情影响的职工（具体包括感染新冠感染住

院治疗或隔离人员、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、参加疫情防

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失去收入来源的四类公积金借款职

工），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可填写《涉疫情住房

公积金贷款宽限处理申请表》和《个人信用报告异议核查申请

表》申请，我中心将不作逾期处理，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

部门，不计罚息。 

三、关于阶段性提高租房提取额度的政策转为常规政策 

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

《2020 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》，东莞市租房居住的家庭占比

高达 74.7%，相当于每 4 个家庭就有 3 个租房居住。政策实施

 



以来，阶段性租房提取政策受惠人群(低缴存额全额提取规定标

准从月缴存额 350 元提高至 700 元)办理租房提取 58.3 万人次，

提取金额 8.8 亿元，分别占同期租房总提取的 41.95%、48.41%，

分别占同期总提取的 30.5%、13.48%；同时，2022 年 6-12 月租

房提取人次 139.7 万人次、金额 18.34 亿元，对比 2021 年 6-12

月租房提取人次 114 万人次、提取金额 13.7 亿元，同比提取人

次、金额分别增长 22.37%、33.82%。可见，阶段性租房提取政

策将月缴存额低于 350 元的可全额提取提高到 700 元后，政策

受惠面和受惠力度都比较明显，租房职工得到了有力支持。党

的二十大报告强调“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定位，

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”，为

以实际行动支持租购并举，结合省厅的提示，将阶段性提高租

房提取额度的政策转为常规政策，即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，租

金低缴存额全额提取的规定标准从 350 元提高至 700 元。 

 

 

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30 日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30 日印发 

 


